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1.  追蹤執行情形(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8條) 

 

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

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 

開發單位定期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開發單位作成前項調查報告書時，應就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

之環境差異調查、分析，並與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預測結果相互比對 

檢討。 

主管機關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應命開發單位限期提出因應對

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 

 

2.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28條) 

 

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條、第 13條及第 18條提出環境影響說

明書、評估書及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時，應提供包含預測與可行方案之完整

資料。 

主管機關於審查之必要範圍內，認為開發單位所提供之資料不夠完整

時，得定相當期間命開發單位提供相關資料或報告，或以書面通知其到場備

詢。 

前項資料涉及營業或其他秘密之保護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罰則(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一、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條第 3項、第 16-1條或第 17條之規定者。 

二、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8條第 1項，未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或違 

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8條第 3項，未提出因應對策或不依因應對策切 

實執行者。 

三、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8條未提出因應對策或不依因應對策切實執行 

者。 

 

前項情形，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

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

者，處負責人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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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於第一項之改善期限內完

成改善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改善，並於 30日內以書面敘明理

由，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賸餘期間之起算日。 

第二項所稱情節重大，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開發單位造成廣泛之公害或嚴重之自然資源破壞者。 

二、開發單位未依主管機關審查結論或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承諾執 

    行，致危害人體健康或農林漁牧資源者。 

三、經主管機關按日連續處罰 30日仍未完成改善者。 

 

開發單位經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處分停止實施開發行為者，應於恢復實施

開發行為前，檢具改善計畫執行成果，報請主管機關查驗；其經主管機關限 

期改善而自行申報停止實施開發行為者，亦同。經查驗不合格者，不得恢復

實施開發行為。 

前項停止實施開發行為期間，為防止環境影響之程度、範圍擴大，主管

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依據相關法令要求開發單位進行復整改善及緊急應變 

措施。不遵行者，主管機關得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第一項及第四項所稱按日連續處罰，其起算日、暫停日、停止日、改善完 

成認定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

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

關。 

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 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

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 

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

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有 

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八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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